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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 2023年“申请-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办法 

为保证 2023 年博士生招生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

学院根据《中国人民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》、《中

国人民大学 2023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

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

招生计划管理办法》和《经济学院 2023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博士研究

生招生工作方案》等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。 

本办法适用于经济学院 2023 年“申请-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的招

生复试。通过综合考核进一步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否符

合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。 

第一条 切实坚持三个确保的基本原则。 

1、确保安全性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切实保障考生和涉考

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 

2、确保公平性，严格综合考核的组织管理，坚决维护国家教育

考试的公平公正。 

3、确保科学性，严格综合考核标准，坚持全面衡量、综合评价、

择优录取，宁缺毋滥，确保招生质量。 

第二条 我院将根据教育部、北京市、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通知精

神，视疫情防控的最新要求，通过互联网远程或者现场开展 2023 年

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工作，请考生务必同时做好线上、线下参加

考试的相关准备。 

第三条 我院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成立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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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综合考核的管理工作。我院对拟录取的博

士生必须进行综合考核，考核合格方可录取。 

第四条 根据我院 2023 年“申请-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

方案，前期已完成材料审核并公示进入综合考核阶段的基本要求和考

生名单。综合考核环节对学生做进一步考核，并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第五条 综合考核内容 

1、我院实行差额综合考核。在各专业复试资格审查得分合格的

考生人数充足的情况下，根据生源质量和预估的招生指标，综合考核

人数约为预估招生人数的 120%-300%左右。 

2、综合考核时间 

2023 年 2 月 25 日至 2 月 26 日。如因疫情原因以及北京市和中

国人民大学疫情防控要求而调整时间，将提前通知考生。 

3、综合考核内容 

综合考核内容包括经济学综合、专业知识、外语水平及综合素质。

采用笔试和面试两种考核形式。 

（1）笔试： 

经济学综合（含政治经济学、高级微观经济学、高级宏观经济学、

高级计量经济学）（满分 100分，60 分及格） 

外语笔试（满分 50分，30 分及格） 

（2）面试 

外语面试（满分 50分，30 分及格） 

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（满分 100 分，60 分及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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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综合考核总成绩计算 

综合考核总成绩计算公式：20%*（外语笔试+外语面试）+40%*经

济学综合+40%*专业和综合素质面试 

第六条 推荐名单和递补名单的确定 

1、综合考核各科目均须及格，否则不能录取。 

2、择优录取，宁缺毋滥。 

3、各专业按综合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按预估招生指标顺

序确定推荐名单及递补名单。 

4、推荐名单及递补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

过后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，最终以学校研究生

院公示为准。 

5、综合考核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、或替考、或违反《考

场规则》、或政治思想道德状况不符合录取要求、或弄虚作假的，或

学术不端的，不予录取；录取后仍被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，取消录取

资格或学籍。触犯法律法规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报司法机关处理。 

6、体检不合格经复查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不予录取。 

7、考试诚信状况是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

依据。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，我校不予录取。 

第七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，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负责解释。 

2023年 1 月 17日 


